
性
騷
擅
對
被
害
人
之
傷
害
及
防
治
之
道
張
錦
麗
的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、
計
之
三
口

案
例
一
.. 

單
身
的
王
小
姐
任
職
於
知
名
外
商
公
司
，
單
純
的
她
對
著
未

來
有
著
美
好
憧
憬
與
夢
想
，
卻
沒
想
到
在
一
次
與
主
管
一
同
出
差
峙
，
被
主

管
所
為
之
性
騷
擾
事
件
而
粉
碎
了
，
為
了
抗
拒
主
管
對
她
上
下
其
手
，
反
被

對
方
惱
羞
成
怒
毆
打
成
傷
。
對
她
而
言
，
感
覺
受
到
傷
害
的
，
除
了
偵
查
庭

一
次
次
的
出
庭
陳
述
痛
苦
的
經
驗
外
，
還
有
同
事
間
異
樣
的
眼
光
與
公
司
高

層
的
息
事
寧
人
的
態
度
，
最
後
王
小
姐
雖
然
還
是
決
定
經
由
司
法
程
序
中
爭

取
權
益
，
但
還
是
因
無
法
忍
受
同
事
間
的
排
擠
而
離
職
了
。

案
例
一
一.. 

李
小
姐
為
國
營
事
業
單
位
雇
員
，
同
單
位
中
科
長
長
期
在
言

語
及
行
為
上
對
她
有
騷
擾
情
形
，
在
一
次
下
班
後
上
司
趁
辦
公
室
沒
人
之
時
，

強
拉
李
小
姐
至
廁
所
，
意
圖
非
禮
，
經
李
小
姐
逃
脫
後
，
便
開
始
縮
減
其
工

作
量
，
並
傳
出
欲
將
其
降
調
至
其
他
部
門
。
李
小
姐
向
單
位
申
訴
後
，
接
獲

政
風
部
門
的
答
覆
是
性
騷
擾
事
件
「
查
無
實
證
」
，
李
小
姐
無
法
承
受
精
神

上
的
壓
力
而
提
出
辭
呈
獲
准
，
目
前
案
件
仍
在
單
位
內
高
階
層
申
訴
中
。

以
上
案
例
都
是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「
婦
女
護
衛
中
心
」
所
服
務
的
個
案

(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個
案
紀
錄
，
一
九
九
八
|
一
九
九
九
)
，
由
此
二
典
型
案

例
我
們
可
了
解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除
了
面
對
事
件
本
身
所
帶
來
的
創
傷
與
事
件

未
獲
公
平
處
理
外
，
尚
需
忍
受
週
遭
相
關
與
不
相
關
人
士
的
責
難
、
羹
落

、

嘲
諷... 

等
等
的
反
應
，
也
就
是
常
遭
受
所
謂
的
「
二
度
傷
害
」

o

往
往
也
就

是
這
些
種
種
的
傷
害
使
得
有
更
多
的
受
害
者
缺
乏
勇
氣
出
面
揭
發
、
提
出
申

訴
或
是
向
機
構
求
助
。
因
此
我
們
相
信
目
前
的
個
案
數
只
是
冰
山
的
一
角
，

有
更
多
的
受
害
者
還
躲
在
陰
暗
的
角
落
，
獨
自
忍
受
身
心
與
自
尊
上
的
雙
重

打
擊
。性

騷
擾
自
古
至
今
不
論
東
西
方
皆
有
之
，
或
許
傳
統
的
觀
念
認
為
「
給
中

人
摸
一
下
」
與
言
語
上
輕
薄
(
吃
吃
豆
腐
)
不
像
「
性
侵
害
」
使
被
害
人
遭
受
民

重
大
身
體
傷
害
，
致
使
性
騷
擾
的
問
題
一
直
為
大
眾
所
忽
視
。
據
調
查
顯
示
，

4

國
內
有
高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點
多
的
婦
女
遭
遇
過
性
騷
擾
(
謝
瀛
華
，
一
九
吋

八
四
)
，
另
有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做
的
調
查
報
告
，
也
顯
示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恥

一
的
女
性
曾
遭
遇
性
騷
擾
(
台
北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
0
)
;在
國
外
六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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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然
，
美
圓
曾
針
對
九
歲
至
十
九
歲
的
女
生
作
調
查
，
發
現
有
高
達
百
分
之

八
十
九
的
女
性
受
訪
者
曾
遭
遇
不
同
程
度
的
性
騷
擾
，
如
此
高
比
例
的
性
騷

擾
發
生
率
，
顯
示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
(
F
O
切
E
R
W
S
ω
ω
)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為
使
社
會
正
義
得
以
伸
張
，
有
效
因
應
性
騷
擾
問
題
，
現
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在
今
年
三
月
六
日
婦
女
節
前
夕
公
佈
了
國
內
第
一
個
「
性
騷

擾
防
治
法
草
案
」
，
將
性
騷
擾
問
題
專
門
立
法
作
一
徹
底
規
範
與
處
理
，
以

期
有
效
遇
止
性
騷
擾
歪
風
，
並
期
望
未
來
經
由
立
法
以
確
實
保
護
被
害
人
權

益
，
避
免
遭
受
二
度
傷
害
。

本
文
首
先
將
「
性
騷
擾
」
定
義
作
一
介
紹
，
其
次
討
論
受
害
者
在
遭
受

性
騷
擾
事
件
後
之
身
心
創
傷
症
狀
並
討
論
這
些
被
害
人
常
遭
受
的
二
度
傷
害

有
哪
此
一
了
最
後
提
出
相
關
的
因
應
之
道
。

、
何
謂
「
性
騷
擾
」

相
信
許
多
民
眾
都
有
下
列
的
經
驗

.. 

搭
乘
公
車
時
忽
然
被
陌
生
人
觸
碰

到
身
體
敏
感
的
部
位
;
或
是
在
辦
公
室
中
，
長
官
的
手
常
常
有
意
無
意
的
搭

上
你
的
肩
膀
... 

，
以
上
的
狀
況
也
就
是
一
般
所
謂
的
「
吃
豆
腐
」
'
皆
屬
於

性
騷
擾
的
一
種
形
式
，
但
就
性
騷
擾
定
義
而
言
，
範
圍
卻
更
較
上
述
內
容
廣

-
-圈-

? 

泛

性
騷
擾
屬
於
性
侵
害
中
最
輕
微
的
一
個
層
級
，
各
學
者
的
定
義
不
盡
相

同
。
廣
義
而
言
，
性
騷
擾
乃
「
違
背
對
方
當
事
人
的
意
願
，
對
其
所
為
具
有

性
之
本
質
的
言
詞
或
舉
動
」
(
的IE
ω
s
g
w】
也
已
心
)
，
包
含
下
列
各
種
形
式
:

、
言
語
方
面.. 

黃
色
笑
話
、
嘲
諷
，
就
對
方
生
活
或
容
貌
上
與
性
有

社區

關
的
評
論
或
質
問
、
邀
約
、
或
性
引
誘
。
發

一
一
、
文
書
方
面
色
情
書
刊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或
照
片
之
閱
讀
、
寄
送
、
一
付

出
示
，
或
書
信
中
作
性
方
面
的
描
述
等
。
刊

一
一
一
、
動
作
方
面
.. 

不
必
要
之
身
體
上
之
接
觸
等
。
(
王
惠
玲
，
一
九
九
峙

三
)
十黃

富
源
氏
則
認
為
綜
合
各
學
者
對
性
騷
擾
的
定
義
可
分
為
兩
大
類
，
即
恥

有
「
依
騷
擾
程
度
分
類
者
」
與
「
依
騷
擾
性
質
分
類
者
」
(
黃
富
源
，
一
九

九
五
b
).. 

一
、
依
騷
擾
程
度
分
類
者
，
將
性
騷
擾
視
為
性
侵
害
的
一
種
類
型
，
定

義
為
較
輕
微
的
性
侵
害
。
包
含
輕
微
者
如
語
言
很
褻
，
嚴
重
者
如
觸
碰
撫
摸

身
體
、
強
迫
親
吻
、
被
拍
裸
照
、
騷
擾
者
暴
露
私
處
等
，
但
強
姦
等
較
嚴
重

之
性
暴
力
行
為
即
屬
於
性
侵
害
行
為
而
非
性
騷
擾
行
為
(
陳
若
璋
'
一
九
九

一 217一

四
)
。二

、
依
騷
擾
之
性
質
分
類
，
黃
富
源
是
認
為
可
區
分
為
兩
大
組
群

i

「

陌
生
人
性
騷
擾
」
與
「
非
陌
生
人
性
騷
擾
」
(
黃
富
源
、
張
錦
麗
，
一
九
九

五
c
)
:

黃
富
源
氏
認
為
，
以
陌
生
人
為
之
性
騷
擾
而
言
，
雖
非
長
期
性
之
騷
擾
中

經
驗
，
對
當
事
人
亦
會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傷
害
，
因
此
仍
有
提
出
討
論
之
必
要
，
時

非
陌
生
人
之
性
騷
擾
依
上
圓
可
分
為
三
類
第
一
類
來
自
同
事
的
性
騷
擾
﹒
叫

第
二
類
來
自
客
戶
的
性
騷
擾
;
第
三
類
為
來
自
職
務
關
係
不
平
等
之
優
勢
者
十

所
為
之
性
騷
擾
，
如
醫
生
對
病
人
，
老
師
對
學
生
之
性
騷
擾
即
屬
此
類
。

u
v

n
刀



同事性騷擾

非陌生人性騷擾

業務↑牢騷擾

(就學、就醫、就養)

上司性騷擾
客戶性騷擾

職權性騷擾
(真正國際所通稱的

工作場所性騷擾)

'1生

騷

心理疾患者性騷擾(按褻電話、

偷窺狂、暴露狂、戀物狂)

一般人性騷擾(聚眾之騷擾如口

哨或公共場所、舟車上之惡意

觸摸等)

擾

陌生人性騷擾

性騷擾分類表解圓

LI{ 
、

4
司區

此
外
，
黃
富
源
氏
亦
曾
經
提
出
性
騷
擾
常
經
由
以
下
六
種
方
式
呈
現
發

展

(
一
九
九
一
).. 

季

一
、
騷
擾
性
言
詞
刊

第

一
一
、
騷
擾
性
物
品
或
動
作
\

一
一
一
、
騷
擾
性
肢
體
觸
碰
卅

四
、
騷
擾
性
強
邀
約
會
期

五
、
脅
迫
性
之
口
頭
脅
迫
性
行
為
索
求

六
、
脅
迫
性
之
性
行
為

然
而
界
定
性
騷
擾
最
困
難
的
地
方
在
於
界
定
何
者
為
所
謂
的
「
違
反
當

事
人
意
願
」
(
S
E
E
O
Q
)
?
或
是
「
不
受
歡
迎(5
5
戶
口
。
自
己
行
為
」
?
顯
一

然
這
牽
涉
到
主
觀
的
認
定
，
因
為
每
個
人
的
對
於
某
種
行
為
的
感
受
不
悶
，

mn/但

譬
如
西
方
人
見
面
習
慣
擁
抱
，
而
東
方
人
則
多
習
慣
握
手
寒
喧
。
對
於
性
騷
一

擾
的
認
定
則
更
是
如
此
，
某
些
言
論
對
某
甲
而
言
可
能
一
笑
置
之
，
認
為
無

傷
大
雅
，
對
某
乙
來
說
便
成
了
性
騷
擾
，
因
此
性
騷
擾
真
有
相
當
的
主
觀
特

質
，
不
可
能
設
定
一
致
的
客
觀
標
準
，
或
精
確
給
予
其
定
義
(
王
惠
玲
，
一

九
九
三
)
。
但
是
也
就
是
因
為
如
此
，
才
更
有
訂
定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的

必
要
，
因
為
會
性
騷
擾
的
人
基
本
上
是
在
一
個
缺
乏
尊
重
他
人
心
態
下
而
為
中

的
行
為
，
對
被
害
人
的
身
心
方
面
造
成
重
大
影
響
，
如
果
無
法
律
強
力
的
介
氏

入
，
恐
怕
無
法
遇
止
這
些
加
害
者
的
行
為
。

d

其
次
，
對
於
性
騷
擾
的
定
義
方
面
除
了
上
述
內
容
外
，
還
有
一
些
觀
念
十\ 

應
作
一
澄
清
。
我
們
都
瞭
解
性
騷
擾
基
本
上
是
含
有
「
性
的
本
質
」
的
令
人
恥

不
舒
服
或
不
受
歡
迎
的
行
為
與
感
覺
多
所
以
有
時
候
並
不
一
定
有
肢
體
的
接
六

口
刀



觸
，
譬
如
辦
公
室
的
男
同
事
喜
歡
有
意
無
意
的
盯
者
某
女
同
事
的
胸
部
看
，

如
果
對
這
位
女
士
而
言
是
種
不
舒
服
的
感
覺
，
這
也
算
是
一
種
性
騷
擾
的
行

為
;
此
外
，
隨
著
社
會
觀
念
的
開
放
與
性
別
取
向
的
複
雜
化
，
女
性
已
不
再

是
性
騷
擾
問
題
的
唯
一
受
害
者
，
據
調
查
報
告
顯
示
，
有
一
三
%
的
上
班
族

男
性
遭
遇
過
職
場
中
的
性
騷
擾
(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三
)
，
因
此
我

們
認
為
，
性
騷
擾
問
題
雖
與
「
兩
性
平
權
問
題
」
有
關
，
但
實
際
上
其
範
圍

超
越
兩
性
平
權
範
圍
，
而
與

「
人
性
尊
嚴
」

及
「
人
身
安
全
」
問
題
息
息
相

、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之
身
心
創
傷
症
狀

就
像
牙
痛
一
樣
，
雖
然
不
是
病
卻
痛
起
來
要
人
命
，
性
騷
擾
事
件
的
受

害
者
在
身
體
上
的
傷
害
雖
然
不
如
性
侵
害
事
件
來
得
大
，
但
對
被
害
人
而
言
，

影
響
卻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因
為
受
害
者
雖
然
身
體
未
受
到
嚴
重
暴
力
的
侵
害
，

但
卻
對
其
自
尊
上
有
極
大
的
打
擊
(
李
豐
'
一
九
八
三
)
，
伴
隨
而
來
的
則
是

出
現
身
心
的
症
狀
。
據
調
查
約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受
害
者
出
現
心
理
壓
力
的

症
狀
，
如
混
亂
、
罪
惡
感
、
無
助
、
憤
怒
、
恐
懼

... 

也
就
是
出
現
所
謂
的
「

壓
力
創
傷
症
候
群
」

(
Z
O
門
立

d
H
ω∞
印
)
;
而
這
些
反
應
往
往
會
引
起
一
些
生

理
症
狀
，
如
頭
痛
、
胃
痛
、
潰
揚
、
高
血
壓
等
(
「
忠
門
已
?
5

∞
。
)
，
學
者

將
這
種
心
理
與
生
理
上
不
適
應
的
狀
況
統
稱
為
「
被
性
騷
擾
症
候
群
(
的
O
H
E
H

E
臼
門
印
的
的
旦
旦
汁
的
古
奇OB
ω亡
，
歸
納
學
者
的
研
究
，
「
被
性
騷
擾
症
候
群

」

至
少
有
以
下
症
狀
(
黃
富
源，
一
九
九
五
b
).. 

付
抑
鬱
、
沮
喪
、
睡
眠
與
飲
食
模
式
改
變
，
抱
怨
不
明
的
頭
痛
或
其
他

--
一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病
痛
而
不
願
上
班
工
作
。

ω
喪
失
自
信
心
，
工
作
表
現
一
落
千
丈
。

尚
無
力
感
、
無
助
感
和
脆
弱
感
。

個
與
工
作
單
位
、
職
務
產
生
莫
名
的
不
滿
或
疏
離
。

同
感
覺
與
其
他
同
事
的
隔
離
。

的
對
兩
性
關
係
的
態
度
與
行
為
有
所
改
變
。

拘
無
法
集
中
注
意
力
。

川W害
怕
與
焦
慮
。

例
易
與
家
人
或
朋
友
組
醋
。

例
可
能
導
致
幽
酒
與
藥
物
成
癮
之
依
賴
。

黃
富
源
氏
也
指
出
，
性
騷
擾
的
經
驗
不
但
影
響
被
性
騷
擾
者
的
情
緒
、

生
活
適
應
與
工
作
成
績
，
也
會
間
接
的
影
響
到
工
作
場
所
的
整
體
工
作
績
效
，

員
工
相
處
氣
氛
和
兩
性
的
互
動
關
係
等
(
黃
富
源
，
一
九
九
五a)。
對
被
害

者
而
言
，
也
有
國
外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兒
童
時
期
曾
遭
遇
性
騷
擾
的
經
驗
，
與

其
成
年
後
的
精
神
狀
態
有
相
當
大
的
關
連
。

E
S
N
S
B
2

月
等
(
H
S
ω
)
指
出

精
神
病
門
診
患
者
中
有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的
婦
女
曾
於
兒
童
期
遭
受
某
種
虐
待
，

其
中
便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為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。
更
有
甚
者
，
國
外
針
對
遭
受
中

性
騷
擾
學
童
所
做
的
調
查
報
告
顯
示
，
受
害
學
童
與
被
強
暴
學
童
有
相
類
似
氏

的
感
覺
(
的E
P
E
S
U

的5

己
的
的
句
門
也
∞
∞
)
，
這
些
學
童
會
出
現
自
我
評
價

4
/ 

低
、
孤
單
、
沮
喪
、
羞
恥
、
自
賣

... 

等
情
緒

(
Z
n
n
o
門
旦
印
口
尸
戶
也
∞
印
)
。
對
被
十

\ 

害
者
而
言
，
有
時
這
種
創
傷
經
驗
的
影
響
是
十
分
深
遠
的
，
甚
至
影
響
到
當
私

事
者
的
工
作
表
現
與
生
涯
發
展
，
如
因
自
尊
、
自
信
受
損
而
引
起
與
人
互
動
六

n
刀 - 219 一



社

時
的
障
礙
等
(
邱
天
助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疲
憊
還
得
強
打
精
神
出
庭
對
抗
加
害
者
時
，
還
得
一
遍
又
一
遍
的
在
每
次
出
師

同
時
，
針
對
事
件
的
處
理
，
勻
即

N
E
Z
g
2
C
S

己
的
研
究
發
庭
時
訴
說
著
同
樣
的
痛
苦
的
經
驗
，
這
對
她
而
言
不
只
是
二
度
傷
害
，
而
是
科

現
受
害
者
若
在
受
害
以
後
以
「
逃
避
面
對
問
題
」
的
方
式
因
應
，
在
短
期
內
三
度
、
四
度
傷
害
了
。
但
是
我
們
不
禁
要
問
這
些
性
騷
擾
的
被
害
者
到
底
做
刊

雖
可
以
降
低
壓
力
，
然
而
在
長
期
適
應
上
則
造
成
憂
鬱
、
焦
慮
、
低
自
尊
、
錯
了
什
麼
?
她
們
只
是
出
面
為
自
己
爭
取
應
有
的
權
益
而
已
。

4
/ 

對
生
活
失
去
控
制
感
等
影
響
。
許
多
人
在
評
論
不
論
是
性
侵
害
或
是
性
騷
擾
的
受
害
者
時
，
常
以
受
害
十

由
以
上
文
獻
可
知
，
性
騷
擾
事
件
帶
來
的
創
傷
，
不
只
是
事
件
本
身
對
者
的
服
裝
、
外
貌
或
是
行
為
(
例
如
「
誰
叫
她
一
個
人
出
門

1

」
)
等
因
素
恥

被
害
者
所
產
生
身
心
的
傷
害
，
還
有
對
被
害
者
未
來
整
個
生
涯
發
展
的
重
大
指
責
受
害
者
因
此
而
遭
受
不
幸
，
這
種
「
替
加
害
者
找
理
由
而
指
責
被
害
者

負
面
影
響
;
同
時
除
事
件
本
身
外
，
尚
有
因
性
騷
擾
事
件
而
帶
來
其
他
困
擾
，
」
的
奇
怪
論
調
，
是
從
傳
統
存
在
的
偏
差
觀
念
延
伸
而
來
。
更
嚴
重
的
是
有

如
周
遭
人
士
的
異
樣
眼
光
、
排
擠

... 

，
或
相
關
權
利
(
如
工
作
權
或
受
教
育
許
多
加
害
人
還
因
被
申
訴
或
是
遭
起
訴
而
惱
羞
成
怒
，
轉
而
恐
嚇
或
威
脅
被

權
利
)
的
被
剝
奪
等
不
愉
快
經
驗
，
也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二
度
傷
害
」
(
將
在
下
害
人
，
使
被
害
人
更
心
生
恐
懼
。

一
節
討
論
)
。
就
是
因
為
看
似
普
通
的
性
騷
擾
問
題
的
發
生
對
被
害
者
而
言
，
若
由
「
女
性
主
義

」

的
論
點
來
探
討
此
一
現
象
，
整
個
社
會
似
乎
缺
乏
別

nrLH 

不
論
在
生
理
、
心
理
皆
會
產
生
巨
大
而
深
遠
的
不
良
影
響
，
因
此
國
外
的
判
由
「
受
害
者
角
度
」
及

「
女
性
角
度
」
來
思
考
性
騷
擾
問
題
，
因
而
忽
略
了
一

例
，
如
果
是
職
場
性
騷
擾
事
件
，
趨
向
加
重
雇
主
法
律
責
任
(
焦
興
鎧
'
一
整
個
事
件
對
受
害
者
的
身
心
及
終
生
所
受
到
的
創
傷
。
於
是
在
職
場
發
生
性

九
九
八
)
，
也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騷
擾
事
件
，
許
多
人
的
反
應
是

「
摸

一
下
有
什
麼
關
係
?
何
必
大
驚
小
怪
的
，

真
是
『
不
識
大
體
」
!

」

，
或
是
「
講
個
黃
色
笑
話
有
什
麼
關
係
?
你
看
辦

公
室
的
氣
氛
都
被
她
弄
得
怪
怪
的
!

」

'
這
些
均
與
我
們
傳
統
缺
乏
兩
性

(
不
論
對
異
性
或
對
同
性
)
相
互
尊
重
的
文
化
有
關
。
中

而
在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所
服
務
的
性
驛
擾
個
案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除
了
萊
瓦

自
周
遭
的
人
所
給
予
的
傷
害
外
，
制
度
的
不
周
全
與
缺
乏
專
業
人
員
的
處
理
明

往
往
是
另
一
個
傷
害
的
來
源
(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個
案
紀
錄
，
一
九
九
七i

十

一
九
九
九
)
。
此
處
所
指
的
「
制
度
」
涵
蓋
的
範
圍
較
廣
，
包
含
從
單
位
內
机

部
的
制
度
到
整
個
司
法
檢
警
制
度
在
內
。
以
職
場
性
騷
擾
事
件
而
言
，
受
害
六

nA 

、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之
二
度
傷
害

由
於
傳
統
觀
念
的
偏
差
(
社
會
傾
向
指
責
被
害
者
)
、
兩
性
尊
重
文
化
的

缺
乏
、
制
度
的
不
用
延
及
缺
乏
相
關
法
令
的
保
障
與
保
護
的
配
套
措
施
，
使

性
騷
擾
事
件
的
受
害
者
除
了
忍
受
事
件
本
身
的
侵
害
外
，
還
常
會
遭
受
所
謂

的
「
二
度
傷
害
」

以
前
述
案
例
中
的
王
小
姐
為
例
，
當
她
決
定
不
再
隱
忍
而
勇
敢
的
出
面

申
訴
時
，
公
司
不
但
要
求
他
辭
職
，
同
事
也
將
她
孤
立
起
來
，
而
當
她
身
心

四



者
通
常
會
先
向
公
司
內
部
申
訴
，
若
是
制
度
不
佳
的
公
司
，
不
但
不
會
進
行

嚴
謹
的
調
查
，
反
而
常
常
將
提
出
申
訴
的
受
害
者
視
為
公
司
的
「
麻
煩
製
造

者
」
(
可O
C
E
O
E
E

門
)
，
希
望
其
儘
快
離
職
，
或
缺
乏
正
當
理
由
變
相
將

受
害
者
調
降
(
如
前
述
李
小
姐
的
案
例
)
。
另
外
也
有
校
園
性
騷
擾
的
個
案
，

因
校
方
在
處
理
上
未
遵
守
保
密
原
則
而
使
眾
所
週
知
，
使
得
被
害
者
受
到
同

儕
的
恥
笑
的
案
例
(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個
案
紀
錄
，
一
九
九
六
!
一
九
九
七
)
。

同
時
，
據
調
查
研
究
顯
示
、
性
騷
擾
事
件
後
大
多
數
的
受
害
者
會
自
賣
，

若
因
此
事
件
被
他
人
責
備
、
輕
視
，
會
使
其
自
尊
心
、
自
信
心
受
損
，
對
其

日
常
生
活
也
產
生
了
影
響
，
她
們
會
因
此
翹
課
、
更
換
工
作
，
情
緒
低
落
、

消
極
而
且
感
到
憤
怒
、
無
助
及
孤
獨
(
因z
z
g
h
v
E
口
丘
叩
門
巴
∞

0
)。

其
次
，
關
於
司
法
、
警
政
、
社
政
、
醫
療
制
度
方
面
，
在
處
理
相
關
案

件
時
常
有
下
列
的
缺
失
，
造
成
被
害
者
的
傷
害
(
參
考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，

一
九
九
八
;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個
案
紀
錄
，
一
九
八
八
至
一
九
九
八
)
:

付
警
政

.. 

l

在
被
害
者
向
警
局
報
案
時
，
警
察
採
取
不
受
理
的
態
度
;

2

即
使
受
理
，
問
訊
過
程
專
業
訓
練
不
足
(
如
語
氣
、
問
話
內
容
不
當
)
;

3

筆
錄
製
作
不
完
全
;

4

在
大
庭
廣
眾
下
進
行
訊
間
，
使
被
害
者
感
覺
難
堪

.. 

E

態
度
輕
浮
;

。
社
政.. 

l

社
工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不
足
，
對
性
騷
擾
問
題
的
理
論
與
本
質
認
識
不

足
，
無
法
有
效
提
供
協
助
，
或
在
協
助
過
程
因
本
身
的
成
見
對
性
騷
擾
受
害

土
、

4
4

區發展季

防
醫
療

.. 

刊管
如

1

末
在
隱
密
的
空
間
問
診
或
驗
傷

.. 

、L

Z

問
診
時
以
敷
衍
、
嘲
笑
的
態
度
進
行

.. 

十

側
司
法
-
H

vd 

l

專
業
訓
嫌
不
足
，
法
官
問
案
的
技
巧
粗
糙
(
如
對
性
騷
擾
問
題
不
了

解
、
口
氣
與
內
容
不
當
).. 

Z

拒
絕
被
害
者
隔
離
訊
間
的
要
求
;

3

未
提
供
安
全
出
庭
環
境
，
使
受
害
人
在
庭
外
遭
受
加
害
人
威
脅
或
辱

者
造
成
傷
害
.. 

Z

未
遵
守
保
密
性
原
則
而
將
案
主
曝
光

罵

的
/
H

n
/但

4

對
被
害
者
的
突
發
情
緒
(
如
哭
泣
)
，
給
予
制
止
或
責
罵

.. 

5

以
被
害
者
的
外
貌
或
衣
著
作
為
判
案
的
依
據

.. 

此
外
媒
體
在
報
導
時
，
常
將
性
騷
擾
事
件
與
排
問
劃
上
等
號
。
報
導
中

不
但
對
細
節
描
述
的
過
分
詳
細
，
並
且
時
常
將
被
害
者
身
分
曝
光
，
未
尊
重

當
事
者
的
隱
私
權
，
使
被
害
者
及
家
屬
生
活
受
到
干
擾
;
若
是
媒
體
的
立
場

不
公
正
，
做
不
實
的
報
導
、
對
被
害
者
而
言
將
是
另
一
次
的
創
傷
(
現
代
婦
中

女
基
金
會
個
案
紀
錄
，
一
九
九
七
|
一
九
九
八
)
。
氏

或
許
也
就
是
因
為
在
我
們
生
活
的
環
境
中
，
對
性
騷
擾
的
被
害
人
存
在
叫

/ 

著
上
述
這
麼
多
可
能
潛
在
的
二
度
傷
害
，
所
以
許
多
受
害
者
寧
可
讓
自
己
的
十

、

工
作
權
、
受
教
權
被
剝
奪
，
而
不
願
出
面
爭
取
應
有
的
權
益
。
根
據
的

Z
E
i
p

等
人
(
戶
已ωω
)對學
童
做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連
學
童
都
認
為
若
是
將
自
己
被
性
騷
六

RA 



擾
的
事
情
講
出
來
，
不
會
被
大
家
相
信
。
因
此
推
佔
目
前
所
求
助
的
個
案
應

只
是
你
山
一
角
，
，
還
有
更
多
的
受
害
者
，
依
然
在
持
續
的
忍
受
這
種
不
公
平

的
待
遇
。五

、
未
來
，
如
何
保
護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
避
免
于
反
傷
、
害

針
對
上
述
討
論
，
筆
者
認
為
要
預
防
性
騷
擾
受
害
者
之
二
度
傷
害
並
徹

底
改
善
性
騷
擾
問
題
的
惡
化
，
未
來
有
四
個
方
向
值
得
我
們
努
力
:

付
訂
定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作
一
規
範

上
述
問
題
最
有
效
解
決
途
徑
之
一
，
便
是
專
門
立
法
來
加
以
規
範
。
現

令
國
內
因
無
性
騷
擾
的
立
法
，
對
於
情
節
輕
微
的
性
騷
擾
行
為
並
無
法
可
管
，

往
往
使
受
害
者
花
費
了
許
多
時
間
、
金
錢
經
由
法
律
訴
訟
程
序
爭
取
權
益
，

結
果
卻
使
加
害
者
無
法
接
受
應
有
的
懲
戒
，
此
種
情
形
使
社
會
正
義
受
到
挑

戰
，
更
間
接
助
長
了
社
會
中
性
騷
擾
的
歪
風
。
因
此
唯
有
透
過
立
法
，
政
府

公
部
門
才
會
依
法
編
列
預
算
並
增
加
人
事
，
將
社
政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、
教
育
、

勞
委
會
等
單
位
加
以
整
合
，
並
共
同
投
入
防
治
的
行
列
，
將
資
源
作
統
籌
性

的
運
用
，
如
在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草
案
中
，
我
們
便
規
劃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
委
員
會
」
的
專
賣
機
構
負
責
監
督
、
統
籌
相
關
事
宜

(
5六
)
，
並
且
明
確
保

護
被
害
者
權
益
，
審
判
不
得
公
開

(
5
一
六
)
，
規
範
媒
體
報
導
的
分
際
(
5

二
二
)
等
，
期
望
使
被
害
人
的
權
益
得
到
周
延
的
保
障
，
降
低
二
度
傷
害
的

可
能
性
。口

相
關
制
度
的
確
立

L
占

、

1
A
!

區

不
論
在
單
位
內
的
申
訴
制
度
或
處
理
措
施
，
或
是
社
政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發

系
統
在
處
理
性
騷
擾
事
件
時
，
皆
必
須
建
立
一
套
完
整
的
處
理
制
度
及
模
式
。
叮
叮

目
前
性
侵
害
保
護
網
絡
正
逐
漸
發
揮
功
能
，
未
來
性
騷
擾
防
治
網
絡
，
期
望
刊

第

也
能
依
循
著
同
樣
的
模
式
成
立
。
八

在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草
案
中
，
我
們
便
針
對
工
作
場
所
、
教
育
、
訓
付

練
專
業
服
務
或
大
眾
服
務
之
場
所
的
機
構
負
責
人
，
賦
予
其
建
立
機
構
內
防
期

治
措
施
的
責
任

(
5
一
六
).. 

並
要
求
若
雇
主
未
盡
防
治
義
務
時
，
需
負
擔
連

帶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
(
5
一
一
)
，
以
此
要
求
機
構
負
責
人
為
成
員
建
立
兩
性
尊

重
的
環
境
。

日
專
業
人
員
的
訓
練

不
論
社
政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或
醫
療
部
門
的
工
作
人
員
是
與
被
害
人
第
一
位

nfH 

線
接
觸
的
人
士
，
若
是
未
施
以
專
業
訓
練
，
在
與
被
害
者
接
觸
的
過
程
中
，
一

便
很
可
能
是
成
為
受
害
者
二
度
傷
害
的
來
源
。
因
此
對
相
關
人
員

l

不
論
是

社
工
人
員
的
輔
導
技
巧
、
警
方
筆
錄
的
製
作
、
驗
傷
處
理
過
程
、
司
法
偵
查

訊
問
技
巧
與
被
害
人
出
庭
次
數
降
低
等
性
騷
擾
防
治
相
關
課
程
之
職
前
或
在

職
訓
練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。

個
相
互
尊
重
的
文
化
建
立
中
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的
意
義
，
除
了
「
治
」
之
外
還
需
要
「
防
」
。
我
氏

們
很
憂
心
的
發
現
目
前
校
園
內
的
性
騷
擾
問
題
十
分
嚴
重
，
根
據
人
本
教
育
峙

基
金
會
針
對
國
中
到
大
學
階
段
的
學
生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有
百
分
之
五
點
一
的
十

、
、

受
訪
者
曾
在
校
園
中
被
老
師
、
工
友
、
主
任
等
對
象
性
騷
擾
(
謝
蕙
蓮
，
一
恥

九
九
五
)
;
陳
若
璋
氏
針
對
大
學
生
所
作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每
二
名
女
生
和
每
六

n
刀



十
五
名
男
生
分
別
就
有
一
位
有
過
性
騷
擾
或
性
侵
害
的
經
驗
(
楊
蕙
菁
'

一

九
九
五
)
;
除
此
外
同
學
間
的
性
騷
擾
情
況
亦
很
普
遍
(
蘇
嫻
雅
，
一
九
九
五
)
，

或
許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對
兩
性
差
異
存
有
好
奇
心
態
下
所
為
的
性
騷
擾
行
為
，

不
一
定
要
用
道
德
的
標
準
來
界
定
，
但
此
一
問
題
似
乎
也
突
顯
了
國
內
性
騷

擾
防
治
教
育
，
特
別
是
「
兩
性
教
育
」
不
足
的
缺
失
。
是
故
在
「
性
騷
擾
防

治
法
」
草
案
中
亦
明
定
了
各
級
中
小
學
每
年
應
有
性
騷
擾
防
治
課
程
(
§
二

一一
一
)
，
期
望
由
小
扎
根
，
建
立
兩
性
尊
重
的
觀
念
，
如
果
每
個
人
都
了
解
自

己
行
為
的
分
際
，
便
不
會
造
成
兩
性
關
係
的
緊
張
，
相
信
性
騷
擾
的
問
題
便

會
逐
漸
獲
得
改
善
。

、
企
口
五
口

λ
H
d
J
Y
、

r
d
e
p

當
我
們
深
思
如
何
根
絕
性
騷
擾
問
題
時
，
發
現
即
使
再
周
延
的
懲
戒
措

施
，
也
只
是
在
事
後
作
一
妥
善
處
理
，
根
本
解
決
之
道
還
是
從
教
育
及
觀
念

再
造
著
手
。
然
而
如
何
切
入
教
育
體
系
，
又
如
何
教
育
公
部
門
處
理
性
騷
擾

問
題
的
相
關
人
員
及
矯
正
社
會
大
眾
對
性
騷
擾
的
迷
思
，
「
立
法
」
又
成
為

推
動
上
述
工
作
的
法
源
與
依
據
，
此
外
也
唯
有
透
過
專
門
立
法
才
能
清
楚
的

告
知
民
眾
，
何
者
是
社
會
期
許
的
行
為
，
何
者
不
為
社
會
所
期
許
，
以
及
性

騷
擾
行
為
必
須
付
出
的
代
價
。

目
前
國
內
唯
一
的
一
份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草
案
已
送
入
立
法
院
待
審
，

獲
得
了
七
十
餘
位
立
委
連
署
支
持
(
並
擴
大
連
署
中
)
。
本
草
案
是
參
酌
國
內

性
騷
擾
防
治
之
寶
務
經
驗
及
國
際
立
法
趨
勢
所
草
擬
，
基
於
下
列
四
項
之
立

法
精
神

.. 

社區

一
、
將
「
牲
搭
建
用
題
」
重
新
定
位
做

性
騷
擾
不
僅
涉
及
兩
性
平
權
問
題
，
更
與
人
身
安
全
之
保
護
及
人
格
尊
季

耳
t

嚴
之
保
障
息
息
相
關
。
第

、
、

一
一
、
姆
大
保
護
說
圍
十

將
性
騷
擾
發
生
的
地
點
界
定
於
不
僅
限
於
工
作
場
所
，
還
包
括
教
育
場
如

所
、
訓
練
場
所
、
專
業
及
大
眾
服
務
場
所
。

三
、
建
立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網
絡
」

明
訂
在
中
央
及
各
級
政
府
成
立
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委
員
會

」

為
專
賣
機
構
，

在
地
方
成
立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中
心
」
提
供
實
務
服
務
及
教
育
訓
練
;
並
明
訂

民
事
、
刑
事
、
行
政
責
任
及
性
騷
擾
事
件
處
理
程
序
，
特
重
被
害
人
權
益
保

護
及
隱
私
權
之
保
密
。

一 223一

四
、
預
防
反
治
療
並
重

基
於
以
往
研
究
顯
示
性
騷
擾
加
害
人
通
常
是
累
犯
，
本
法
除
對
加
害
人

應
負
刑
賣
有
相
當
明
確
的
規
定
外
，
本
法
並
規
定
性
騷
擾
防
治
中
心
應
辦
理

加
害
人
及
被
害
人
身
心
治
療
或
心
理
輔
導
(
§
八
)
，
以
徹
底
治
療
及
矯
治
加
中

害
人
，
杜
絕
再
犯
，
此
外
亦
明
訂
有
關
機
關
應
設
定
適
當
之
申
訴
管
道
、
防
阱

治
及
懲
戒
措
施
(
§
九
)
.
同
時
為
將
性
騷
擾
防
治
的
觀
念
向
下
扎
根
，
本
法
峙

規
定
各
級
中
小
學
每
年
應
有
性
騷
擾
防
治
課

(
5二
三
)
等
。

L
V

性
騷
擾
的
受
害
者
，
不
僅
包
括
女
性
，
也
有
男
性
，
不
僅
有
成
人
者
，
扒

也
有
幼
童
，
然
而
當
遭
遇
性
騷
擾
事
件
後
，
他
們
卻
遭
受
同
樣
的
身
心
傷
害
，
、
一
川

n
月



與
未
來
生
涯
發
展
的
困
境
，
期
待
社
會
各
界
能
重
視
性
騷
擾
事
件
對
當
事
人

身
心
所
帶
來
的
傷
害
及
二
度
傷
害
問
題
，
一
起
為
「
性
騷
擾
防
治
法
」
催
生
，

還
給
大
家
一
個
安
全
無
恐
懼
的
空
間
，
讓
傷
害
從
此
止
步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執
一
丌
長
、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講
師
堂
內
政

部
性
侵
害
防
治
奏
員
會
委
員
)

參
考
資
料

.. 

王
惠
玲
由
勞
動
法
學
觀
點
論
工
作
場
所
性
騷
擾

研
討
會
論
文
資
料
一
九
九
三
頁
六
|
二
二

性
騷
擾
健
康
世
界
第
九
十
六
期
一
九
八
三

台
北
市
高
中
女
生
對
性
騷
擾
態
度
之
調
查
研
究

工
作
場
所
性
騷
擾
問
題

李
豐

頁
一
四
|
一
八
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
邱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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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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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
族
兩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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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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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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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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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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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金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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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
害
婦
女
所
受
之
二
度
傷
害

害
記
者
會
暨
性
侵
害
個
案
處
理
研
討
會
手
冊
一
九
九
八
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婦
女
暴
力
調
查
研
究
一
九
九

O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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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娃
大
行
動
聯
合
報
三
月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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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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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九
一

工
作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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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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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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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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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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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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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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